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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五條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，故我國選舉人對於其

投票圈選意向，均應負擔保密義務，若違反將受法律處分。 

三、近年來科技進步一日千里，各式電子攝影器材日新月異，其顯像成果之清晰，已非傳統攝

影器材可比擬；但也因科技器材的進步，使我國人民在選舉過程中，即使不刻意將圈選面

露出，因法規對於選票厚度之規範有所疏漏，選舉紙張磅數不足，使圈選印泥之位置，從

選票背面仍可窺知一二，有心人仍有機會可得知選舉人之投票意向，使選舉人之隱私、保

密義務備受挑戰！而法規對於選票紙張厚度規範之疏漏，除了可能讓選舉人非自願的透露

出投票意向，亦可能讓意圖將選票主動顯露予他人之選舉人，有可乘之機，故政府應對此

疏漏檢討改進之。 

四、為保障我國人民在投票選賢與能時，能無後顧之憂，不必遮遮掩掩，俾使選舉結果公正不

受有心人士之操控，政府應通盤檢討我國選舉保密性是否符合現今科技社會需求，以徹底

落實全體人民皆可依自由意志投票之「民主」精神，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
（二十四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鑑於低收入補助是以家庭為單位之方式

申請，然民眾申請低收入補助因子女長大成人，具有工作能

力，且收入超過全家庭低收入標準，使得具有直系親屬關係

的低收入申請者，被迫取消資格。但子女早已無聯繫，不應

把雙方資產合併計算，現實面與法規面產生落差，造成民眾

極大不便。爰此，為幫助民眾申請低收入補助，並釐清制度

是否有不妥善的部分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低收入戶補助依照各縣市的標準依據發放，其中台中市 103 年度以每人每月 11,860 元

，家庭動產金額為每低於 75,000 元，及不動產低於 320 萬元訂定為低收入的申請標準。 

二、然而低收入申請標準是以家庭為單位，有民眾已與前夫離婚，其子女也在十多年隨前夫離

開，且不曾再有聯繫。今子女長大成人，具有工作能力與收入，使得低收入申請者，被迫

取消資格，現實面與法規面產生落差，造成民眾極大不便。 

三、爰為幫助民眾申請低收入補助，並釐清制度是否有不妥善的部分，本席要求行政院研究低

收入補助是否有瑕疵。 

（二十五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鑑於歐洲央行採取寬鬆貨幣政策，我國

有大量資金湧入跡象，我國央行為穩定匯市，遂將二十家外

資列入「密切觀察名單」。然而政策過度抑制炒作匯率也將

連帶扼殺外國資金所挹注我國資本市場的動能，央行應謹慎


